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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上午

9:15一 9:25，9:30一 11:30和下午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至2026年5月19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29号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二楼VIP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宁红涛先生

6.召开会议的通知刊登在 2026年 4月 25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8.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作了2025年年度述职，述职报告全文已于2026年4月25
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4人，代表股份115,468,0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8.0746%，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8人，代表股份113,084,4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7.495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06人，代表股份2,383,
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95%。

（3）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共108人，代表股份8,491,96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47%。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韦维律师

和汤晴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443,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28%；反

对90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34%；弃权119,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7,467,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9368%；反对

90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524%；弃权119,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07%。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396,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721%；反

对9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41%；弃权119,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7,420,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3834%；反对

9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059%；弃权119,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07%。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443,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28%；反

对90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34%；弃权119,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7,467,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9368%；反对

90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524%；弃权119,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07%。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425,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970%；反

对9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5%；弃权121,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7,449,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7213%；反对

9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444%；弃权121,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43%。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443,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28%；反

对90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34%；弃权119,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7,467,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9368%；反对

90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524%；弃权119,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07%。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9,032,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8138%；反对

94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45%；弃权76,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1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7,467,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9368%；反对

94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611%；弃权76,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2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442,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20%；反

对1,0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41%；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7,466,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250%；反对1,
0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208%；弃权 4,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议

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向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443,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28%；反

对1,01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28%；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7,467,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368%；反对1,
01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043%；弃权 5,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9%。

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核销坏账及核销负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792,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148%；反

对67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05%；弃权5,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7,816,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431%；反对

67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933%；弃权5,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6%。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793,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161%；反

对6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92%；弃权5,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7,817,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607%；反对

6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57%；弃权5,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6%。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同意 111,859,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625%；反对 71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16%；弃权11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7,660,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2131%；反对

71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809%；弃权119,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6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049,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713%；反

对1,29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32%；弃权121,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7,073,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936%；反对1,
29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721%；弃权121,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43%。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112,448,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181%；反

对1,66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10%；弃权138,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684,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163%；反对1,
66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574%；弃权138,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62%。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894,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033%；反

对45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29%；弃权119,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7,918,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466%；反对

45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427%；弃权119,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07%。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869,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18%；反

对47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36%；弃权120,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7,893,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9533%；反对

47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241%；弃权120,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2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议

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会由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韦维律师和汤晴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

格，以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

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420 证券简称：毅昌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9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部分与预留部分的

10名激励对象已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拟将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共计349,000股进行回购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
023）。2026年5月19日，前述事项已经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411,290,000股变为 410,941,000
股。公司注册资本也相应由411,290,000元变为410,941,000元。

二、依法通知债权人相关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公司注册资本的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自本通知公告披露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

权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申报债权，并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

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

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

附相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

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

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

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

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方式如下：

（一）申报时间：自本公告之日起45天内，工作日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00。
（二）申报登记地点：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29号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联系人：郑小芹

联系电话：020-32200889
邮政编码：510000
联系邮箱：zhengquan@echom.com
（三）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需在邮件封面注明“申报债权”字样，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

准。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2.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9:15一15: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5月 19日 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5月1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广州市花都区雅正路10号之一智都数字经济产业园3号楼5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广东省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过半数的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倪伟雄主持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177人，代表股份102,636,13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9146%。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即公司总股本扣除股权登记日回购专用账户的持股数量和

陈书智先生放弃表决权的股份，下同。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 3人，代表股份 40,666,30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489%。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与本次会议的股东为174人，代表股份61,969,831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657%。

2、参与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75人，代表股份44,159,6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3.3011％。

3、公司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北京大

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经过认真审议，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并对以下议案进

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00《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776,1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21%；反对 843,9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23%；弃权1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299,7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527%；反对

843,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111%；弃权 16,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2%。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就2025年度工作情况进行了述职。

议案2.00《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750,9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376%；反对 843,9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23%；弃权4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274,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956%；反对

843,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111%；弃权 41,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3%。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3.00《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933,4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154%；反对 661,6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46%；弃权4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457,0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089%；反对

661,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83%；弃权 41,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28%。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4.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894,9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779%；反对 715,0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67%；弃权2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418,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217%；反对

715,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192%；弃权 26,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议案5.00《关于制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687,5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758%；反对 905,3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21%；弃权4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211,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520%；反对

905,3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502%；弃权 43,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8%。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6.00《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联股东倪伟雄、师帅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680,3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688%；反对 912,6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92%；弃权4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203,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357%；反对

912,6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667%；弃权 43,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6%。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7.00《关于2026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686,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746%；反对 880,7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81%；弃权6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209,8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491%；反对

880,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44%；弃权 69,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65%。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8.00《关于2026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686,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750%；反对 900,2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71%；弃权4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210,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502%；反对

900,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386%；弃权 49,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1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9.00《关于2026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686,9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752%；反对 900,2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71%；弃权4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210,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507%；反对

900,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386%；弃权 48,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7%。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10.00《关于新增2026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关联股东广东省绿色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深圳市聚智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倪伟雄回避

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274,0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945%；反对 826,5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17%；弃权5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274,0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945%；反对

826,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717%；弃权 59,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38%。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程建锋、金鑫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会议召集人资格、出席以

及列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省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省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省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769 证券简称：普路通 公告编号：2026-031

广东省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二区9栋B4座16楼VIP号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乔建荣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67人，代表股份89,536,08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05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人，代表股份 83,649,3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33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6人，代表股份5,886,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2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66人，代表股份 5,886,
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2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66人，代表股份5,886,
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20%。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乔建荣女士作为本次股东会主持人。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结果：同意88,702,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91%；反

对66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96%；弃权171,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05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5.8410%；反对 66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491%；弃权17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099%。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
2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88,686,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14%；反

对67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72%；弃权171,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03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5.5726%；反对 67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175%；弃权17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099%。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
2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8,358,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853%；反

对1,00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78%；弃权167,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70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0.0041%；反对 1,00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1539%；弃权 16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2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
2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8,406,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84%；反

对95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56%；弃权175,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75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0.8110%；反对 95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2077%；弃权17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1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
2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8,639,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92%；反

对69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01%；弃权197,6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99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4.7775%；反对 69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657%；弃权19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56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
2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为子公司取

得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8,729,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994%；反

对62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14%；弃权178,4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08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6.3013%；反对 62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681%；弃权17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30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

3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以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8,668,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11%；反

对69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22%；弃权176,1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01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5.2634%；反对 69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451%；弃权17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15%。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
2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董事薪酬及绩效考核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88,636,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50%；反

对70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04%；弃权192,1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98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4.7147%；反对 707,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220%；弃权19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3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
2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朱远远律师、冉怡然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会，认为公司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目录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本次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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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